
证券代码：

002417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

2011-036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9

月

9

日在公司一层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9

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511.11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

18000

万股的

58.40%

。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黄国英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亦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的议案》。

10511.11

万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2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在西安设立研究院及与西安海天天线股份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子公司

的议案》。

10511.11

万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3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10511.11

万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4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0511.11

万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秦桥律师、李建民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105

证券简称：信隆实业 公告编号：

2011-034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1

年

09

月

09

日（星期五）上午

10:30～11:30

2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09

月

02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办龙发路

65

号 信隆公司办公楼

301

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廖学金先生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家，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51,509,32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6.53%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关于为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静海支行申请融资 提供

7,

000

万元担保》的议案

同意该议案的股份数

151,509,322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

；

反对该议案的股份数

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

弃 权 的 股 份 数

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

决议通过了《关于为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静海支行申请融资 提

供

7,000

万元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天津信隆为满足其自行车零配件生产及配套钢管厂的项目建设的资

金保证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静海支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融资 提供

7,000

万元担保，并授权董

事长廖学金先生代表签署《保证合同》。

该议案已经

2011

年

8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已于

2011

年

8

月

25

日

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张锡海律师、招嘉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515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

2011-038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2

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

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施延军先生主

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

案》。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2,300

万元增加北京金字巴玛发酵火腿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用于北京巴玛购

买经营管理及物流配送场所等相关资产。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刊登于

2011

年

9

月

10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515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

2011-039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2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监事

5

人，

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5

人，会议由吴雪松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2,300

万元对北京金字巴玛发酵火腿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北京巴玛

"

）增加注册资本，用于购买经营管理及物流配送场所等相关资产，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金》等有

关规定。 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满足北京巴玛对北京区域市场开拓

的经营管理及物流配送的需求，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

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300

万元对北京巴玛进行增加注册资本，用于购买经营管理及物流

配送场所等相关资产。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刊登于

2011

年

9

月

10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9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515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

2011-040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对子公司

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582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1,850

万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

629,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45,508,500.00

元（包括承销费、保荐费、审计验资费、律师费等），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83,491,500.00

元，较原

17,130

万元募集资金计划超额募集人民币

41,219.15

万元。 经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健验

[2010]370

号《验资报告》验证，该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二、已披露的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10

年

12

月

1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借款及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本次超募资金中的

9,300.00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其中偿还银行借款

3,5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5,800

万元）。 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以

超募资金中的

9,300.00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10

年

12

月

1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北京营销中心

建设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本次超募资金中的

1,600.00

万元用于北京营销中心的建设。

2011

年

3

月

25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上海营销

中心建设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本次超募资金中的

2,000.00

万元用于上海营销中心建设。

2011

年

3

月

25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杭州营销

网络建设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本次超募资金中的

7,600.00

万元用于杭州营销网络建设。

2011

年

3

月

25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本次超募资金中的

5,000.00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同时

2011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也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本次超募资金中的

5,000.00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11

年

8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火腿窖藏冷

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中的

10,000.00

万元用于火腿窖藏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

目。

三、本次部分超募资金计划投入情况与项目介绍

（一）本次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规定，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中的

2,300

万元增加北京金字巴玛发酵火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巴玛

"

）注册资本，用于北京巴玛购买

经营管理及物流配送场所等相关资产。

（二）北京巴玛的基本情况

1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金字巴玛发酵火腿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8

号院

2

号楼

1

至

2

层

14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月肖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日用品、五金交电；经济贸易咨

询：企业策划。

2

、与本公司的关系

北京巴玛系公司的子公司，其中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300

万元，杭州巴玛发酵火腿有限公司出

资

200

万元，杭州巴玛发酵火腿有限公司为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北京巴玛购买经营管理及物流配送场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北京巴玛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消费

能力强，国内外商务活动频繁，辐射力强，第三产业尤其是高端餐饮业十分发达，北京区域的市场前景巨

大。 无论是高端消费市场、礼品市场或是餐饮市场，对金华火腿及对高端发酵肉制品的潜在需求量都非常

大，但是目前公司在北京的经营点不能满足公司对北京市场营销管理物流配送服务的需要，为了更好的开

拓北京市场，提升北京巴玛的市场服务能力，提升市场竞争力，公司决定在北京购买用于经营管理及物流

配送场所，实现市场营销和品牌推广地缘化，公司的高端产品业务能更有效地在北京区域中进行推广。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

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2,300

万元对北京巴玛

增加注册资本，用于购置经营管理及物流配送场所等相关资产。

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对北京巴玛进行增资用于北京巴玛购置经营管理及物流配送场所等相关资产

后，预计公司在北京区域市场无论是金华火腿还是高端发酵肉制品都有较大的发展，对北京巴玛的业务拓

展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因此，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四）项目预计效益

本项目实施后，不直接产生效益。 但建设北京巴玛的经营管理及物流配送场所，有助于公司拓展北京

市场，促进业务持续增长；有助于公司完善营销布局，提高对北京区域及华北市场的渗透覆盖面；促进公司

加快营销升级，培养营销队伍，提升营销管理能力；推动提升公司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公司创造更多

的销售机会，不断为公司增加经济效益。

（五）项目的风险分析与对策

项目实施风险主要表现为经营风险。 本项目的北京营销网络建设与品牌建设对市场拓展、营销管理、

人员管理等方面有较高的要求。 本项目在理顺、转换和创建营销网络化机制、充分调动各种经营要素的积

极性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风险。 公司将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从优化营销网络结构和强化人员管理两

方面着手，强化项目内部管理，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企业人、财、物、信息等各类资源处于最佳配置

状态，把各种风险减至最低，切实保证项目顺利实施，产生应有效益

四、关于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说明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董事会审议程序及表决结果

2011

年

9

月

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用于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公司投资实施上述项目后，剩余超募资金存放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管理，公司将结合发展规划及实

际生产经营需要投资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妥善安排其余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

披露。

六、专项意见说明

1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2,300

万元对北京巴玛增加注册资本， 用于购买经营管理及物流配送场所等相关

资产，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满足北京巴玛对北京区域市场开拓的经营管理及物流配送的需求，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经过认真的审核，公司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超募资金使

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300

万元对北京巴玛进行增加注册资本，用于购买经营管理及物流

配送场所等相关资产。

2

、监事会意见

2011

年

9

月

9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用于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2,300

万元对北京巴玛增加注册资本，用于购买经营管

理及物流配送场所等相关资产，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金》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满足北京巴玛对北京区域市场开拓的经营管理及物流配送的需求，符合全体股东的利

益。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300

万元对北京巴玛进行增加注册资本，用于购买经营管理及物流

配送场所等相关资产。

3

、保荐机构的意见：

保荐机构经审慎核查后认为：金字火腿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北京巴玛增加注册资本

,

用于购买经营管

理及物流配送场所等相关资产，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长远规划，满足北京金字巴玛发酵火腿有限公司开拓

北京市场的经营管理及物流配送的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募集资金的使

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

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

保荐机构同意金字火腿使用超募资金中

2,300

万元用于对子公司增资的事项。

同时，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金字火腿剩余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确保金字火腿在实际使用该部分资金

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对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合法合规并投资于主营业务，不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等，切实履行保荐机构的职责和义务，保障公司全体股

东利益，并对超募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及时发表明确意见。

七、其他重要声明

公司在实际使用资金时，将严格按照《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履行审批手

续。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具体实施事宜。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9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６

证券简称：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以电邮或传真方式将会议通知送至各董事。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实际参与表

决董事

８

名。 会议由董事长姜新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珠江期货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公司参股公司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参股比例

２２．４６％

）拟吸收合并珠江期货有限公司，以国际期

货作为合并存续方，珠江期货为被合并方，合并完成后，珠江期货依法注销。

珠江期货注册资本

１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经审计净资产为

１．４５

亿元，全部股权作价

３．８７５

亿元，股权结构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

）

广东双飞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４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７５

佛山市鸿安顺经贸有限公司

４３

，

６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６３

佛山市泰基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

佛山市浩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３

合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国际期货同意以

１．５

亿元现金及合并后存续公司国际期货的

２５００

万股股权按每股股权作价

９．５

元，折合

２．３７５

亿元，共计

３．８７５

亿元，作为吸收合并对价。 珠江期货原四家股东一致同意由广东双飞龙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承接国际期货

２５００

万股股权，成为国际期货新股东，其他股东退出。 吸收合并完成后，以合并双方的累

计留存收益进行转增注册资本

１

亿元，转增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本次吸收合并并转增完成后，

存续公司国际期货的最终股权结构如下（待审批）：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中期集团有限公司

７１５

，

６８２

，

１３９．００ ７１．５７％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８

，

３８８

，

２６９．００ ２１．８４％

深圳中投汇金投资有限公司

３８

，

１５１

，

８１４．００ ３．８２％

广东双飞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７

，

７７７

，

７７８．００ ２．７７％

合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吸收合并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公告的 《关于参股公司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珠江

期货有限公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总经理办理吸收合并方案实施及相关工商变更事宜》

为保障本次吸收合并工作顺利完成，授权公司总经理负责办理吸收合并方案实施、工商变更等具体事

宜以及签署相关协议。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６

证券简称：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珠江期货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为我公司参股公司，我公司控股股东中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７３．６１％

股权，

我公司持有其

２２．４６％

股权，深圳中投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３．９３％

的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与广东双飞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佛山市鸿安顺经贸有限公

司、佛山市泰基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佛山市浩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吸收合并协议》，

拟吸收合并珠江期货有限公司， 以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作为合并存续方， 珠江期货有限公司为被合并

方，合并完成后，珠江期货有限公司依法注销。

２

、本次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吸收合并还须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方能实施。 本次吸收合并非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广东双飞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１４４

号第四层

４０１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

经营范围：投资实业，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内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法定代表人：屈正哲

主要股东：屈正哲、屈光明

２

、公司名称：佛山市鸿安顺经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１２１

号东建大厦十七层编号

Ｃ

、

Ｄ

、

Ｅ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８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营业），燃料油经营（仅限闪点大于

６１

度）；室内装饰；商品信

息咨询服务。

法定代表人：熊中勇

主要股东：熊中勇、吴恢德

３

、公司名称：佛山市泰基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１４４

号第四层

４０２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信息咨询（不含互联网咨询），计算机技术服务。

法定代表人：杨良军

主要股东：杨良军、曾定国

４

、公司名称：佛山市浩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１４８

号第十一层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

经营范围：服务；投资咨询（不含证券及期货投资咨询），企业策划，企业管理咨询。

法定代表人：龙利云

主要股东：龙利云、李丽颜

上述公司与我公司均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珠江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７６

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

经营范围： 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

法定代表人：屈正哲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广东双飞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４９．７５

佛山市鸿安顺经贸有限公司

４３．６３

佛山市泰基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３．５０

佛山市浩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１３

合计

１００．００

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珠江期货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５０９

，

７８６

，

２６２．５５

元、扣除客户保证金后资产总额

１５８

，

８１０

，

８９１．４３

元、负债总额

１

，

３６７

，

９０８

，

６３８．２４

元、其他应收款项

１

，

５１０

，

９９４．０２

元、净资产

１４１

，

８７７

，

６２４．３１

元、实现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８９

，

３４４

，

９２７．８２

元、净

利润

３０

，

０１９

，

２９３．５２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６０

，

３３３

，

９０５．５７

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１

，

９００

，

６９２

，

３７９．６７

元、扣除客户保证金后资产总额

１９７

，

９９７

，

３１０．４６

元、负债总额

１

，

７５５

，

６０１

，

２６５．６５

元、其他应收款

项

１

，

７０９

，

２１１．１３

元、净资产

１４５

，

０９１

，

１１４．０２

元、实现营业收入

３８

，

８３３

，

５７４．２９

元、净利润

３

，

３９５

，

２０５．８５

元，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

，

１６８

，

１６８．６０

元，珠江期货无对外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三、吸收合并协议主要内容

１

、国际期货作为存续公司吸收合并珠江期货，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被吸收合并方珠江期货依法注销。

合并后存续公司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为王兵；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经吸收合并完成后存续公司国际期货股东会修改的公司章程作为存续公司的章程。

２

、合并基准日：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合并基准日对合并各方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作为合并的财务数据

基础。

３

、协议各方经过相互协商后约定：

（

１

）珠江期货注册资本

１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经审计净资产为

１．４５

亿元，全部股权作价

３．８７５

亿元；

（

２

）国际期货同意以

１．５

亿元现金及合并后存续公司国际期货的

２５００

万股股权按每股股权作价

９．５

元，折

合

２．３７５

亿元，共计

３．８７５

亿元，作为吸收合并对价。 珠江期货原四家股东一致同意由广东双飞龙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承接国际期货

２５００

万元股权，成为国际期货新股东，其他股东退出。

（

３

）吸收合并完成后，存续公司国际期货注册资本为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中期集团有限公司

６４４

，

１１３

，

９２５．００ ７１．５７％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６

，

５４９

，

４４１．６７ ２１．８４％

深圳中投汇金投资有限公司

３４

，

３３６

，

６３３．３３ ３．８２％

广东双飞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７％

合计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４

）相关各方同时同意对合并双方国际期货及珠江期货的累计留存收益进行转增注册资本

１

亿元，转增

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本次吸收合并并转增完成后，存续公司国际期货的最终股权结构如下（待

审批）：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中期集团有限公司

７１５

，

６８２

，

１３９．００ ７１．５７％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８

，

３８８

，

２６９．００ ２１．８４％

深圳中投汇金投资有限公司

３８

，

１５１

，

８１４．００ ３．８２％

广东双飞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７

，

７７７

，

７７８．００ ２．７７％

合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人员安排：存续公司国际期货全面接收珠江期货的全部员工，并按照国家现行的劳动人事法规办理

相关的人事变动手续，其珠江期货员工的继往工龄有效，工龄累计计算。 由存续公司国际期货董事会对珠

江期货的原高级管理人员续聘为存续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对于各地营业部负责人及其它各级管理人员原

岗位聘任。

５

、有形资产的安排：珠江期货的各种自有资产、经营性租赁资产、证照、档案等文件资料全部移交存续

公司国际期货。

６

、经营业务资格的安排：存续公司国际期货保留原已经获得的商品期货业务经营资格、金融期货交易

结算业务资格、参与境外期货经纪业务试点资格。 珠江期货的各项期货业务经营资格在合并后注销。

７

、交易席位的安排：珠江期货在交易所拥有的席位，全部并入国际期货，转移方式与各交易所协商解

决。

８

、客户资产的安排：原由珠江期货签署的期货合同、协议均由存续公司国际期货承继。 珠江期货的全

部客户以及全部客户持仓，随着公司合并的完成和交易席位更名一并转移至存续公司名下，珠江期货的客

户保证金按照期货监管要求合法、合规、安全转移至存续公司国际期货，安全纳入存续公司的保证金封闭

圈。

９

、营业机构的安排：珠江期货现有全部营业部全部合并进国际期货。待合并重组获得监管部门批准后，

随着存续公司的名称、营业执照、期货许可证的变更登记，由相关营业部到辖区证监局办理变更手续。

１０

、债权债务的安排：合并各方将自监管部门批准本次合并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以个别通知和在证监会

指定的全国性报纸上发布公告的形式，周知各债权人本次合并事项。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或

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可以要求相应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对于债权人提

出清偿债务要求的，由国际期货、珠江期货分别向各自债权人予以清偿；对于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的，由国

际期货、珠江期货分别予以提供相应的担保。珠江期货于本次合并完成日前尚未履行完毕的债权债务，在合

并完成日后由存续公司承继，以维护投资客户以及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失。

１１

、合同、协议的承继安排：由存续公司国际期货承继珠江期货签署的一切有效的合同、协议。

１２

、合并各方合并完成前各公司累计形成的滚存利润由各公司按原股东的约定进行处置。

１３

、合并重组事项应当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合并重组事项在得到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合并各方必须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章、政策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合并方案办理合并事宜，合并各方必

须保证申请文件及材料真实、准确和完整。

１４

、中国证监会批准公司合并前，存续公司不得实际控制被吸收合并的公司。公司合并经中国证监会或

者其相关派出机构验收合格，在办理完毕存续公司国际期货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存续公司才能以新注

册资本名义开展经营活动，同时珠江期货办理完毕注销登记手续，本次合并工作完成。

１５

、为保证本次合并的顺利完成，合并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日至合并完成日，各方应当坚持平稳过

渡的原则，保证各项业务正常运营，维系好与员工、政府主管部门及客户的关系，完成合并中的承继、整合和

重组工作。

１６

、在本合并协议签署日至合并完成日，任何一方签署、变更、解除重要商务合同，处置重大债权、债务、

主要固定资产或重大投资等事项，均需事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方，并在征得其他方同意后方可实施。

１７

、税费：为执行本次合并而发生的各项成本和费用，由合并各方约定各自承担，如上述成本、费用延续

至合并完成后的，则由存续公司承担。 若本协议失效，而本协议中对相关费用的承担未作具体规定的，由各

方各自承担。

因本次合并而发生的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由聘请方自行负担。因本次合并发生的税收，由合并各方依

据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

１８

、协议生效、修改和终止：本次合并须经国际期货、珠江期货各方各自股东会审议批准并经法定代表

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公司合并后，合并协议方能生效，合并协议生效后

才能实际履行。

下列情况发生时，本协议终止：（

１

）合并完成日以前，各方以书面的方式一致同意终止本协议；（

２

）任何

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致使其他方签署本协议的目的根本不能实现，且其他方以书面方式提出终止本协议

时；（

３

）发生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导致本协议终止事项。

１９

、违约责任：本协议任何一方存在虚假不实陈述的情形或违反其承诺，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

责任与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根据其他方的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向其他方支付违约

金。

四、吸收合并珠江期货有限公司的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获得中国证监会期货行业分类监管评价第一名、

ＡＡ

级企业，并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参与境外期货经纪业务试点筹备工作单位，为了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做优做强，进一步完善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客户服务能力，国际期货决定吸收合并珠江期货。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国际期货网点大量增加、客户服务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及抗风险能

力均得到显著提升，符合国际期货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公司做大做强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业务的发

展战略， 为下一步开展资本运营打下坚实基础。 吸收合并完成后我公司由参股国际期货

２２．４６％

变为

２１．８４％

，公司对国际期货的长期股权投资金额由

２０３

，

３２５

，

００２．３０

元提高到

２４７

，

４８９

，

０２２．５８

元，本次吸收合

并不直接产生利润。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周绍朋、姜长龙、王玉伟对本次吸收合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我们认为本项议案的审议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吸收合并参考市场上期货公司股权转让定价，充分考虑了双方期货公司价值及未来

发展预期等因素，经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基于上述判断，我们认为，本次吸收合并公平、公正，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情形。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６０１０１８

宁波港

Ｂ２０

６０１１１３

华鼎锦纶

Ｂ８

６０１２１８

吉鑫科技

Ｂ７

６０１２２２

林洋电子

Ｂ１９

６０１５１９

大智慧

Ｂ１１

６０１５６７

三星电气

Ｂ１６

６０１６０１

中国太保

Ｂ５

６０１８７２

招商轮船

Ｂ６

博时大中华

Ｂ２３

，

Ｂ２２

博时宏观回报

Ｂ２１

，

Ｂ２２

长信基金

Ｂ３

大成基金

Ｂ６

海富通股票

Ｂ２４

基金净值

Ｂ３

嘉实基金

Ｂ６

金鹰基金

Ｂ７

南方基金

Ｂ１４

上投摩根基金

Ｂ６

天治基金

Ｂ７

中欧新趋势

Ａ１９

６０１９３３

永辉超市

Ｂ９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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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０６９

华侨城

Ａ Ｂ１２

０００４２０

吉林化纤

Ｂ１２

０００４２２

湖北宜化

Ｂ１２

０００５１７

荣安地产

Ｂ１０

０００５３２

力合股份

Ｂ２０

０００５４７

闽福发

Ａ Ｂ１５

０００５８７ *ＳＴ

光明

Ｂ１３

０００６２５

长安汽车

Ｂ１４

０００６６７

名流置业

Ｂ２０

０００６７９

大连友谊

Ｂ８

０００７１６ *ＳＴ

南方

Ｂ７

０００７３８

中航动控

Ｂ１６

０００７９１

西北化工

Ｂ１０

０００７９２

盐湖股份

Ｂ７

０００８０７

云铝股份

Ｂ５

０００８２６

桑德环境

Ｂ１３

０００８２８

东莞控股

Ｂ１７

０００９１６

华北高速

Ｂ１１

０００９２７

一汽夏利

Ｂ１１

０００９３３

神火股份

Ｂ１０

００００３３

新都酒店

Ｂ１９

深市主板

０００９４８

南天信息

Ｂ６

０００９５１

中国重汽

Ｂ５

０００９９０

诚志股份

Ｂ８

０００９９６

中国中期

Ｂ１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电器

Ｂ１３

００２０６８

黑猫股份

Ｂ８

００２０７９

苏州固锝

Ｂ１６

００２０８５

万丰奥威

Ｂ５

００２０９２

中泰化学

Ｂ１３

００２１０５

信隆实业

Ｂ１

００２１１７

东港股份

Ｂ１８

，

Ｂ１９

００２１３２

恒星科技

Ｂ３

００２１５７

正邦科技

Ｂ４

００２１６２

斯米克

Ｂ１４

００２１６５

红宝丽

Ｂ３

００２１９１

劲嘉股份

Ｂ７

００２１９４

武汉凡谷

Ｂ５

００２１９８

嘉应制药

Ｂ１２

００２２１３

特尔佳

Ｂ１０

００２２２３

鱼跃医疗

Ｂ８

００１６９６

宗申动力

Ｂ１４

深市中小板

００２２２４

三力士

Ｂ２

，

Ｂ３

００２２５０

联化科技

Ｂ５

００２２５２

上海莱士

Ｂ４

００２２６０

伊立浦

Ｂ１２

００２２７１

东方雨虹

Ｂ１５

００２２７２

川润股份

Ｂ１１

００２３０１

齐心文具

Ｂ１６

００２３０２

西部建设

Ｂ３

００２３０７

北新路桥

Ｂ１１

００２３０９

中利科技

Ｂ１６

００２３１３

日海通讯

Ｂ１３

００２３２７

富安娜

Ｂ５

００２３３２

仙琚制药

Ｂ１１

００２３７１

七星电子

Ｂ７

００２３９９

海普瑞

Ｂ１２

００２４１７

三元达

Ｂ１

００２４２４

贵州百灵

Ｂ１１

００２４３４

万里扬

Ｂ８

００２４４３

金洲管道

Ｂ１３

００２４４８

中原内配

Ａ１８

００２４５２

长高集团

Ｂ１３

００２４５３

天马精化

Ｂ１４

００２４８７

大金重工

Ｂ１０

００２４９１

通鼎光电

Ｂ２０

００２５１５

金字火腿

Ｂ１

００２５６４

张化机

Ｂ６

００２５６９

步森股份

Ｂ１２

００２５９１

恒大高新

Ｂ１０

００２５９４

比亚迪

Ｂ１７

００２５９９

盛通股份

Ｂ１０

００２６０７

亚夏汽车

Ａ２０

００２６１０

爱康科技

Ｂ１０

６０００１０

包钢股份

Ｂ２０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Ｂ８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Ｂ２０

６０００８６

东方金钰

Ｂ１９

６０００８９

特变电工

Ｂ１９

６００１０８

亚盛集团

Ｂ１０

６００１６５

新日恒力

Ｂ７

６００２１０

紫江企业

Ｂ６

６００２２１

海南航空

Ｂ５

６００２７５ ＳＴ

昌鱼

Ｂ１７

００２６１２

朗姿股份

Ｂ１２

沪市主板

６００３７１

万向德农

Ｂ８

６００３８３

金地集团

Ｂ１６

６００３９１

成发科技

Ｂ１５

６００３９３

东华实业

Ｂ６

６００４３３

冠豪高新

Ａ１８

６００４４６

金证股份

Ｂ４

６００４５６

宝钛股份

Ｂ４

６００４６３

空港股份

Ｂ６

６００４８１

双良节能

Ｂ１３

６００５４８

深高速

Ｂ１７

６００５５５

九龙山

Ｂ１４

６００５６８

中珠控股

Ｂ４

６００６３８

新黄浦

Ｂ１１

６００６４８

外高桥

Ｂ１０

６００６５６ ＳＴ

方源

Ｂ１６

６００６５７

信达地产

Ｂ４

６００７０４

物产中大

Ｂ８

６００７４３

华远地产

Ｂ１４

６００７８３

鲁信创投

Ｂ１９

６００８６８ ＳＴ

梅雁

Ｂ５

６００９６３

岳阳林纸

Ｂ４

６０１００８

连云港

Ｂ４


